
证券代码:000797           证券简称:中国武夷         公告编号:2021-147 

债券代码:112301           债券简称:15 中武债 

债券代码:114646           债券简称:20 中武 R1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中武电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保证人”）

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以

下简称“交行福建省分行”或“债权人”）签订《保证合同》，

为全资子公司中武（福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武电商”或“债务人”）向交行福建省分行申请 5,000万

元融资授信提供本金余额最高额 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2021年 4月 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内部担保额度的议案》，其中为资产负债

率未超过 70%的被担保方提供担保额度合计 19 亿元，中武电商

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详见 2021年 4月 27日公司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内部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此前，公

司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被担保方提供担保额度 9.52 亿元

（其中为中武电商提供担保额度 6 亿元，实际担保余额 3.34 亿

元），剩余担保额度 9.48 亿元，本次提供担保 5,000 万元，未



超过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对象：中武（福建）跨境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13 日，住所为福建省福州

市鼓楼区东街 33号武夷中心 13c层，注册资本 60,000万元，法

定代表人刘铭春。经营范围：互联网零售；建材、室内装饰材料、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家

用电器、日用品、家具的批发、代购代销；软件开发；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外；供应链管理服务；无船承运业务；医

疗器械销售；谷物、豆及薯类批发；煤炭及制品批发（不含危险

化学品）；林业产品批发。公司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单位：元 

 2021 年 9月 30 日 2020 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844,940,744.38 816,262,213.23 

负债总额 589,087,341.55 562,967,286.80 

银行贷款总额 146,566,813.46  195,991,002.97 

流动负债总额 588,510,207.73 562,775,286.80 

或有事项总额   

净资产 255,853,402.83 253,294,926.43 

 2021 年 1-9 月 2020 年 

营业收入 699,884,900.06 754,919,048.74 

利润总额 2,743,748.94  1,310,342.57 

净利润 2,462,981.40 917,612.28 

注：上述 2021年第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2021 年 11 月 25 日，中武电商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综

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申请授信额度 5,000元，

同日，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子公司

中武电商与交行福建省分行在 2021年 11月 23日至 2022年 1月

27 日期间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本金 5,000 万元

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

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

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后两年止。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

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

项之日）后两年止。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

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本合同项下争议向债权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争议

期间，各方仍应继续履行未涉争议的条款。 

本合同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1）保证人法定

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2）



债权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 

四、董事会意见 

我们认为，上述融资及担保是为了满足中武电商生产经营需

要，符合经营计划和实际情况，该公司信用良好，资产负债率未

超过 70%且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风险可控，上述担保事项不存

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

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此前，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

余额为 26.73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94%。

此外，不存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外部公司提供担保或质押

股权的情形。上述担保无逾期或涉及诉讼。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中武电商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合同》； 

2.公司与交行福建省分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武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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